
 

 

 

 

 

 

 

 

 

 

 

 

香港公司注册指引 (3) - 香港私人公司的公司章程 

 

根据《香港公司条例》成立公司必须准备某些构成公司章程（章程）的文件。在香港公司的章程或

细则通常称为公司章程细则，并必须在公司注册处注册。 

 

根据新《公司条例》，在香港注册成立的公司不再需要设有组织章程大纲。章程细则中规定了组织

章程大纲中应包含的信息。 

 

一、 强制性条文 

 

根据《公司条例》，以下是公司章程中必须包含的强制性条文： 

 

1、 公司名称 

 

公司名称必须为英文，中文或以英文及中文组成，并必须在公司章程中注明。 

 

《公司条例》限制公司采用以下名称： 

(1) 与公司名称索引中出现的名称相同； 

(2) 与根据特别条例注册的公司名称相同； 

(3) 公司注册处处长认为公司使用该名称将构成刑事犯罪； 

(4) 公司注册处处长认为该名称具有冒犯性或与公共利益背道而驰。 

 

除非获得特别批准，否则公司禁止使用某些措辞，例如任何可能令人联想与政府部门有关

联的词汇。 

 

此外，根据《商业登记条例》，公司可以使用其公司名称以外的、已注册的业务名称以进

行交易，而该业务名称必须向商业登记处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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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有限责任声明及成员的责任或分担 

 

公司章程必须包括“公司的成员的法律责任是有限的”及“公司的成员的法律责任，是以

该等成员所持有的股份的未缴款额为限的”的两项条文。 

 

对于有限担保责任的公司，必须声明每位在清盘期间的现任成员或在清盘期间一年内终止

成员身份的人士应向公司贡献一笔不超逾指明款额的款额，作为该公司的资产以： 

(1) 支付该公司在该人不再是该公司的成员之前招致的债项及债务； 

(2) 支付公司清盘的费用、收费及开支； 

(3) 调整分担人之间的权利。 

 

3、 资本和初始持股 

 

该章程必须包含一个条文以说明公司的股本和成员之间的股权，即包括创办成员的姓名及

成员之间的股权分配的资料。 

 

由于香港公司无须再设有授权资本，因此公司只需注明与发行资本有关的资料。 

 

4、 公司宗旨 

 

公司宗旨不再是强制性条文。除非获得免除“Limited”特许证的公司，否则股份有限责

任公司可以自行决定是否于章程上陈述其宗旨。 

 

已获批出特许证的公司，在该特许证有效期间，章程必须述明该公司的宗旨。 

 

二、章程细则范本 

 

在《公司条例》的授权下，香港财政司司长为公司订明章程细则范本。章程细则范本的条文为

公司必须设有的强制性章程细则以外的附加条文。 

 

公司可以根据公司类型采用章程细则模板的任何或全部条文。只要该公司在成立为法团时注册

的章程细则并没有把章程细则范本的条文排除或变更，则该等适合该公司的章程细则范本的条

文将会适用。 

 

如果公司章程并未为公司规定部分条文，一般则会以章程细则范本的条文构成该公司的章程细

则的部分。 

 

有关章程细则范本，请参阅《公司条例》第 622H 章。 

 

https://www.elegislation.gov.hk/hk/cap622H!zh-Hant-HK?SEARCH_WITHIN_CAP_TXT=resolution&INDEX_CS=N&xpid=ID_1438403552084_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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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进一步的资讯或协助， 烦请您浏览本所的官方网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过下列方式与本所专业会计师联系： 

电邮： info@kaizencpa.com 

电话： +852 2341 1444 

手提电话：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kaizencpa 

 

  


